
 

單元 

名稱 
樂來樂愛你 

適用 

年級 
中高年級 活動人數 20~30 人 

教學 

目標 

1. 對著作權法所保障的項目及權益有基本的認識。 

2. 了解著作權的重要性。 

3. 能尊重別人的創作，尤其在容易取得資源的網路世界。 

4. 學會如何合理使用音樂。 

教學 

資源 

1. 樂來樂愛你課程 PTT 

2. 學習單 1 張 

時間 教學活動 教具 

5 分鐘 ☆三個故事☆ 

電腦與網路的普及，讓大家取得資料的來源管道增加，下載快速，

儲存檔案的方式也非常多元，但是網路上的資源就是可以免費取用

的嗎？這個課程探討音樂的利用，可以先請學生分享平常是透過哪

些管道聽音樂的，再讓學生一起討論以下三個常見的故事，做法是

正確的嗎？請學生提出為什麼可以做和為什麼不可以做的原因。（此

部分單純讓學生討論，先了解學生的想法，等介紹完著作權法之後，

再觀察學生的觀點有沒有改變，並向學生說明這些做法是否有違法

著作權） 

【故事一】石頭從免費的網路交換軟體下載流行歌曲。 

【故事二】石頭從免費的網路交換軟體下載流行歌曲，怪獸知道以

後，很羨慕石頭不用花錢就可以聽到新歌，所以就請石

頭將音樂複製一份到 iPod。 

【故事三】石頭從免費的網路交換軟體下載流行歌曲，並將自己喜

歡的歌整理成一份歌單，放在自己的部落格上面，讓朋

友可以下載。 

註：老師可以先在黑板或 PPT 上寫下學生的想法，以便之後回頭討

論，可以較有方向學生說明，釐清學生的觀念。 

PPT 

5 分鐘 ☆什麼是智慧財產權☆ 

討論完三個故事之後，先進入智慧財產權的介紹，為何「智慧」與

「財產」會有關聯呢？臺灣制定與智慧財產權相關的法律有哪些？  

【請參考備註 1】 

PPT 

12 分鐘 ☆著作的種類與權利☆ 

本課程主要介紹智慧財產權中的「著作權法」，包括著作的種類、權

PPT 



利與合理使用的意義，並請加強著墨與音樂相關著作。 

【請參考備註 2】 

5 分鐘 ☆回顧三個故事☆ 

重新回顧石頭在網路下載歌曲、複製到 iPod 以及將歌曲放在部落格

的三個故事，看學生的立場是否有改變，老師藉由這三個故事再次

建立智慧財產權的概念，教導學生如何正確利用網路上的音樂資源。 

PPT 

8 分鐘 ☆學習單☆ 

建立學生的對於音樂利用及智慧財產權的基本概念之後，驗收一下

學生是不是已經懂得尊重別人的智慧結晶。 

學習單 

5 分鐘 ☆學習單討論☆ 

與學生一起討論學習單題目什麼可以做和什麼不可以做，再次建立

音樂利用的正確觀念。 

希望大家能當個智慧財產宣導大使，如果之後遇到不尊重智慧財產

權的朋友或同學，能夠勇敢、明白的告訴他們什麼才是正確的做法！ 

學習單 

 

【備註 1】 

1. 智慧財產權：人類運用智慧研發創作得出之結果，即謂智慧財產，而其中有

受到法律保護之權利者，就稱為智慧財產權。[參考資料：沈明欣（2012）。

我的智慧，我的財產？：你不可不知道的智慧財產權。臺北市：三民。頁 2。] 

2. 智慧財產權相關法律 

(1) 專利法：為鼓勵、保護、利用發明、新型及設計之創作，以促進產業發

展。 

(2) 著作權法：為保障著作人著作權益，調和社會公共利益，促進國家文化

發展。 

(3) 商標法：為保障商標權、證明標章權、團體標章權、團體商標權及消費

者利益，維護市場公平競爭，促進工商企業正常發展。 

(4) 營業秘密法：為保障營業秘密，維護產業倫理與競爭秩序，調和社會公

共利益。 

--營業秘密，係指方法、技術、製程、配方、程式、設計或其他可用於

生產、銷售或經營之資訊，而符合下列要件者：(1)非一般涉及該類資

訊之人所知者。(2)因其秘密性而具有實際或潛在之經濟價值者。(3)

所有人已採取合理之保密措施者。 

(5) 積體電路電路布局保護法：為保障積體電路電路布局，並調和社會公共

利益，以促進國家科技及經濟之健全發展。 

A. 積體電路：將電晶體、電容器、電阻器或其他電子元件及其間之連接

線路，集積在半導體材料上或材料中，而具有電子電路功能之成品或



半成品。 

B. 電路布局：指在積體電路上之電子元件及接續此元件之導線的平面或

立體設計。 

3. 例：蔡伊琳畫了一個天使的圖案，因屬著作權法的美術著作，可受到著作權

法的保護，如果蔡伊琳想把圖案放到商品上，若屬於獨創性商標，具有高度

識別性，可申請註冊商標，如果再將圖案轉成物品的造型，可申請專利保護。 

 

【備註 2】 

1. 著作的種類：著作權法§5 與§7-1 

本法所稱著作，例示如下： 

(1)語文著作；(2)音樂著作；(3)戲劇、舞蹈著作；(4)美術著作；(5)攝影著作；

(6)圖形著作；(7)視聽著作；(8)錄音著作；(9)建築著作；(10)電腦程式著作；

(11)表演。 

2. 著作人格權 

(1) 公開發表：指權利人以發行、播送、上映、口述、演出、展示或其他方法

向公眾公開提示著作內容。（名詞定義，著作權法§3-15；權利說明，著作

權法§15） 

(2) 姓名表示：著作人於著作之原件或其重製物上或於著作公開發表時，有表

示其本名、別名或不具名之權利。著作人就其著作所生之衍生著作，亦有

相同之權利。（著作權法§16） 

(3) 禁止不當修改：著作人享有禁止他人以歪曲、割裂、竄改或其他方法改變

其著作之內容、形式或名目致損害其名譽之權利。（著作權法§17） 

3. 著作財產權（下列為名詞定義）：著作權法§3-5~§3-13 

(1) 重製：指以印刷、複印、錄音、錄影、攝影、筆錄或其他方法直接、間

接、永久或暫時之重複製作。於劇本、音樂著作或其他類似著作演出或

播送時予以錄音或錄影；或依建築設計圖或建築模型建造建築物者，亦

屬之。 

(2) 公開口述：指以言詞或其他方法向公眾傳達著作內容。 

(3) 公開播送：指基於公眾直接收聽或收視為目的，以有線電、無線電或其

他器材之廣播系統傳送訊息之方法，藉聲音或影像，向公眾傳達著作內

容。由原播送人以外之人，以有線電、無線電或其他器材之廣播系統傳

送訊息之方法，將原播送之聲音或影像向公眾傳達者，亦屬之。 

(4) 公開上映：指以單一或多數視聽機或其他傳送影像之方法於同一時間向

現場或現場以外一定場所之公眾傳達著作內容。 

(5) 公開演出：指以演技、舞蹈、歌唱、彈奏樂器或其他方法向現場之公眾

傳達著作內容。以擴音器或其他器材，將原播送之聲音或影像向公眾傳

達者，亦屬之。 

(6) 公開傳輸：指以有線電、無線電之網路或其他通訊方法，藉聲音或影像



向公眾提供或傳達著作內容，包括使公眾得於其各自選定之時間或地點，

以上述方法接收著作內容。 

(7) 改作：指以翻譯、編曲、改寫、拍攝影片或其他方法就原著作另為創作。 

(8) 散布：指不問有償或無償，將著作之原件或重製物提供公眾交易或流

通。 

(9) 公開展示：指向公眾展示著作內容。 

註：著作財產權權利說明可參考著作權法§22~§29。 

4. 著作的合理使用：著作權法§65 

著作之合理使用，不構成著作財產權之侵害。 

著作之利用是否合於第四十四條至第六十三條所定之合理範圍或其他合理

使用之情形，應審酌一切情狀，尤應注意下列事項，以為判斷之基準： 

(1) 利用之目的及性質，包括係為商業目的或非營利教育目的。 

(2) 著作之性質。 

(3) 所利用之質量及其在整個著作所占之比例。 

(4) 利用結果對著作潛在市場與現在價值之影響。 

(5) 著作權人團體與利用人團體就著作之合理使用範圍達成協議者，得為前

項判斷之參考。 

 


